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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ERFECT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保發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26）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謹此提述保發集團國際控有限公司日期為2015年12月22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內容有關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
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司已收取上市之所
得款項淨額（扣除上市之包銷佣金及相關開支後）約76,533,000港元。根據招股章
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及本公司2016年中期報告，上市之所得款項淨
額將用作下列用途：

(a) 約28,700,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37.5%）用作聘用擁有相關經驗的銷售團
隊，以擴充中東及歐洲高端市場及參加知名且高端的歐洲珠寶展；

(b) 約25,179,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32.9%）用作購入升級版三維打印機以升
級現有生產設施，並取代用作鑲嵌、切割及電鍍寶石的設備及機器；於保發
工廠安裝射頻識別存貨系統；以及聘用及培訓擁有相關技藝及經驗的額外員
工；

(c) 約16,837,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22.0%）用作品牌發展，包括透過聘請專
業市場營銷團隊投資於品牌形象升級活動、翻新香港辦事處及迪拜辦事處的
貴賓陳列室，為高端客戶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及設立不同的生產線，以生產設
計相對簡約及批發價較低的高質素優質珠寶，以進一步擴展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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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約3,597,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4.7%）用作在各個珠寶展引進射頻識別技
術，以讓本集團收集訪客消費習慣的電腦化數據，從而提升客戶關係管理系
統；及

(e) 餘額約2,220,000港元（佔所得款項淨額約2.9%）用作額外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
企業用途。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動用上市之所得款項淨額約12,100,000港元。於2016年
11月28日，董事會議決更改上市之所得款項淨額之建議用途，有關所得款項淨額
之原先計劃分配、所得款項淨額之經修訂分配及於本公佈日期所得款項淨額之動
用情況載列如下：

    於本公佈 經修訂
  原先計劃 經修訂 日期之 分配後
用途 分配 分配 動用情況 之餘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擴充中東及歐洲高端市場 28,700 7,700 6,008 1,692

    

升級現有生產設施以及
 聘用及培訓額外員工 25,179 1,839 1,839 0 

    

品牌發展 16,837 16,837 1,539 15,298

    

提升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3,597 3,597 494 3,103

    

額外營運資金及
 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2,220 2,220 2,220 0

於中國成立總部及
 開發中國市場 – 44,340 – 44,340
    

    

總計： 76,533 76,533 12,100 64,433
    

    

除上文所述之變動外，上市之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並無其他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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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得款項用途之原因
董事會不斷評估優質珠寶業之趨勢及全球經濟狀況，以釐定最具效益及最有效之
方法調配集團資源。考慮到歐洲經濟增長之未明朗因素，董事會認為優質珠寶業
之發展可能未能達到預期成績。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穩定及購
買力增加，預期中國對奢侈品（包括高端優質珠寶）之需求將會持續。此外，誠如
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9月29日之公佈所載，本公司正在收購位於中國廣東省佛山市
順德區倫教世龍工業區之一幅土地（「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以重置保發工廠。
倫教鎮以珠寶業聞名，具有「中國珠寶玉石首飾特色產業基地」及「廣東省珠寶首
飾技術創新專業鎮」之稱譽。

鑑於上文所述，董事會認為於該土地建立位於中國之總部符合商業效益。本集團
於中國之業務擬將包括製造、批發及零售優質珠寶，以及可能利用倫教鎮珠寶產
業鏈之大量地方中小企業，包括設計師、製造商及供應商，成立珠寶電子商貿平台。

鑑於上述原因，董事會議決從原先計劃擬用於擴充中東及歐洲高端市場、升級現
有生產設施以及聘用及培訓額外員工之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中，重新分配約
44,340,000港元用作於中國成立總部及開發中國市場。董事會認為，重新分配未動
用所得款項淨額乃配合本集團多元化客戶群，以減低地域及季節性風險之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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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招股章程所載有關本集團之業務性質並無重大變動，而上述更改上
市之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保發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簡健光

香港，2016年11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簡健光先生、石美珍女士及鍾志強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朱健宏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佐浩先生、李卓威先生及黃煒強先生。


